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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
事务中心




（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职责
本部门主要职能职责主要包括：负责协调推进全区“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统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及落实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受理、转办、跟踪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负责组织对全区营商环境日常监测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督查检查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和区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部门机构设置
芦淞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成立于2019年3月，为区政府直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办公室、投诉协调股、营商环境评价股三个股室。核定编制11名，一正两副，现有在编人员8人，另有参照无固定期限管理人员1名。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只写目标，不写金额）
1.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在职人员8人，无固期1人的正常办公和日常运行。
2.确保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3.确保受理和处理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工作顺利完成。
4.通过媒体、户外宣传等模式更有效地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148.79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0.1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0.1万元其中：项目支出6.53万元，基本支出153.5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28.24万元，公用经费25.34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营商环境评价项目支出6.53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中心基本支出153.58万元，各项收入和支出都按预算的目标完成，支出方向为：支付人员工资福利、添置办公用品、印刷费等机关运行及日常开支。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发展富有成效。一是提升市场主体培育质效。深入推进主体强身行动，截至11月底，经营主体总量87947户。经营主体净增6900户，完成比142.1%；企业主体净增1738户，完成比108.8%；制造业经营主体净增665户，完成比221.7%；个转企新增量348户，完成比89.5%。二是提升行政审批服务质量。对审批材料进行全面梳理，积极推行并联审批和网上办理等创新模式，精简不必要的环节和证明材料，提升审批效率。三是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做好年报工作，企业年报率95.87%，全市第二。截至11月底，“双随机、一公开”部门内任务47项，部门联合任务123项，均已完成，公示率100%。
（2） 质量指标：维护市场秩序，重点领域提质增效。一是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芦淞区20个成员单位完成相关数据清理审查工作；开展了对区财政局、教育局采购等领域专项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工作。二是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共受理投诉举报13012件，发展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257户，树立示范标杆，构筑起坚实的消费维权防线。三是打造严格规范法治环境。开展“年关守护（2024）”、民生领域铁拳行动等专项行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截至11月底，办理各类案件182起。
2.效益指标
2024年，在我中心的努力下，芦淞区营商环境逐步优化；全面提升民众维护营商环境的思想意识，社会效益得以显现。
3.满意度指标
2024年，我中心立足于本职工作，在省市区的各项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社会满意度90%以上。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营商环境评价项目支出6.53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对预算编制制定的绩效目标不够合理，各项指标的设置需进一步优化，将工作计划和工作成效科学、合理体现出来。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和本年度收支预测，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科学、合理的制定预算编制，并遵照执行。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评价结果将运用于来年预算编制，为来年预算编制提供重要参考。并且，自评结果将做为本单位财政资金管理和预算执行的重要依据，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本单位无独立网站，此次自评结果将于决算报表一起在芦淞区政府官网上一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